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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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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机动车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造成重大交

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非机动车违反交通规则

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甚至致人死亡，需要承担什么样的

后果呢？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刘某是骑单车爱好者。他给自己的山地自行车安

装了前灯、尾灯和码表。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他

便骑着单车疾驰在大街小巷。

2020年6月28日晚上，刘某因非机动车道上行人

拥挤，行驶不顺畅，便转而骑到了机动车道上，以每小

时30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机动车道上。

在途经人行横道时，因车速过快，刘某未能及时刹

车控制车速，撞倒了正在过人行横道的一名老人。老

人倒地后，当场昏迷，经过5个月医治，仍不幸离世。

经鉴定，老人因交通事故导致胸部严重多发损伤，继发

感染等病灶，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这起交通事故因刘某违反交通规则，非机动车行

驶在机动车道上，并在经过人行横道时没有减速让行，

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滨江区检察院认为，刘某明

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仍存在

侥幸心理，没有引起重视，最终致老人多器官功能衰竭

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

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

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近日，刘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滨江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检察官说法：
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

里的过失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事

故，造成严重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

果。不论交通工具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行为

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都将被追究刑

事责任。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

泪。”交通事故不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经济损失，而

且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无法消除的伤害。日常生活

中，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的人违反信号灯、不戴

安全帽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时有发生。提醒大

家，为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为了家庭幸福和社会安

定，请遵守交通规则，行车时“宁等一分，不争一秒”。

计量收费
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

悉，为进一步规范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

收费管理工作，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北京拟对非居民厨

余垃圾全面实行计量收费管理。目前相

关政策《关于加强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

计量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和《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收费调

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北京

市城市管理委、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网站

公示，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时间为30天。

新华社 朱慧卿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凌宇磊

“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眼下无房无收入，还能住哪里

去？！”宁波的韩老太年近七旬，丈夫去世前把房子留给了和前

妻所生的子女。没过多久，继子女上门催促她搬离，“父亲遗嘱

里说的清清楚楚，房子归我们所有，你凭什么住在里面？”子女

们坚持认为房子的所有权归他们，并于近日诉至宁波市江北区

人民法院请求判决韩老太限期搬离。

1995年，张某的前妻去世。2005年，50多岁的韩老太来到

张某家做保姆，照顾时年已经63岁的张某。两人在日常相处中

产生了感情，于2014年登记结婚并一直居住在一起。2019年8

月，张某去世。就在去世当日上午，张某立下遗嘱，把所居住的

这套房屋和大部分存款指定由自己与前妻的两名子女继承。

料理完后事，张某的子女根据父亲的遗嘱前来和韩老太商

量，希望她配合履行遗嘱，限期搬离。韩老太对此表示拒绝，最

终闹上了法庭。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虽然韩老太并无房屋的所有权，但是

韩老太自从和张某结婚后，两人就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夫妻

一方死亡，另一方又无其他居所的情况下，因婚姻关系产生的

居住权益并不因夫妻一方去世而消灭。

两子女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系继受取得，非原始取得，因

此对韩老太享有居住权益的现状应予尊重，其对物权的行使不

得损害韩老太的合法权益。

韩老太照顾张某十几年，又没有其他居所，也没有收入来

源，且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居住权益的情况下，两子女在父亲

去世后，即要求韩老太搬离，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

最终，法院判决韩老太仍可在该房屋内居住。

法官说法：
民法典对居住权作了明确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

定，对他人的住房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

的需要。根据民法典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当事人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并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本案中，法定的居住权并不成立，但韩老太年事已高，没有

收入来源，没有其他房屋，一旦搬离现有居所将流离失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建立和谐友善的社会，让所有老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要求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进

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这也符合公序良俗的原则。法官的判

决从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及人文关怀角度出发，追寻韩老太居住

权利的来源，最终对其居住利益进行了合理保护。

老伴去世继子女下逐客令
七旬老妪面临无家可归
法院：因婚姻关系产生的居住权益不因夫妻一方去世而消灭

尿毒症患者健身时
突发疾病去世
健身房是否该担责？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邵珊珊

尿毒症患者在健身过程中突发疾

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健身

房要不要为此担责？近日，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

老刘患有尿毒症。2020年某天，

他在某健身公司开发的APP上与该

公司签订了《用户协议》，购买了会员

包年服务，支付了相应对价并指定了

固定健身房。办卡5天后，老刘前往

健身房锻炼。做了一些简单的举哑铃

动作，老刘因起身时站立不稳，被两名

健身房工作人员扶至座椅上休息。

两分钟后，老刘起身时再次站立

不稳，工作人员扶起后通知了管理人

员，将老刘扶出健身房，拨打了120急

救电话。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工作人

员将老刘平躺安置，并采取了必要的

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7分钟后，救

护车赶到，工作人员将老刘抬出。但

不幸的是，老刘在医院抢救无效后

死亡。

随后，老刘家属一纸诉状将健身

公司诉至鄞州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

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合计20余

万元。

健身公司答辩称，老刘系尿毒症

患者，但在办卡时并未向健身房告知

该情况。此外，老刘倒地时，健身房工

作人员已经及时联系120，并不存在

错过，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刘明知自身

患有尿毒症，不适宜在健身房剧烈运

动，仍然隐瞒病史办理了健身会员卡，

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根据视频显

示，老刘当晚在健身房内仅是做了些

举哑玲的简单健身项目，且边做边休

息，并未剧烈运动。经医院诊断，老刘

的死亡是因为其慢性肾衰竭等自身疾

病原因造成，而并非健身房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所致。纵观整个事发过

程，法院认为，健身房工作人员及时发

现情况，采取了必要的救治措施，且在

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安排了救护车

到场，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

保障义务。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

障义务通常是指为了其管理范围内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积极作为的义

务，但该种安全保障义务应有一个合

理限度范围，也应当符合社会一般价

值判断标准。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

了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而不同的公共场所对管理人的管理范

围、程度、标准要求不同，一旦发生事

故，各方当事人往往会对公共场所管

理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产生严重

分歧，甚至出现了“只要发生在公共场

所的伤亡事件，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观念。

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是一种法定义务，但该种安全保障义

务应有一个合理限度范围，也应当符

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标准。如果经营

者已经尽到一个善良的理性管理人的

注意义务，而损害结果是在无法预见

或防范制止的情况下发生，则经营者

不应承担责任。

老刘的不幸死亡固然令人惋惜，

但侵权责任的主体应该在法律限度内

严格加以界定，不能因为重症患者死

亡在公共场所，就让并无过错的公共

场所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骑自行车撞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吗？


